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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交部及駐外館處辦理領事事務文件證明收費標準 
中華民國 96年 4月 25日 

部授領三字第 09671005240 號令訂定 
中華民國 100 年 11月 16日 

部授領三字第 1007000738 號令修正 

第一條  本標準依據規費法第十條及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件證

明條例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第二十七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 駐外館處辦理領事事務文件證明收費數額如下： 

     一、遺囑公證：每件美金三十元或新臺幣一千元。 

     二、文書驗證：每件美金十五元或新臺幣五百元。 

     三、出具證明：每件美金十五元或新臺幣五百元。  

       外交部辦理領事事務文件證明收費數額如下： 

一、文書驗證：每件新臺幣四百元。 

二、出具證明：（一）我國護照影本與正本相符，每件

新臺幣四百元。（二）送往駐外館處驗證之外國文

書影本與其未經驗證之原本或正本相符，每件新臺

幣五百元。 

前二項請求事件，請求人如須加發影本，影本每件減半

收取費用。 

第一項規定費額，請求人在國外申請者，依所定美金數

額支付；以當地幣別支付者，由駐外館處依該美金數額

折合當地幣別之收費數額，並報外交部核定後收取之。

請求人自國內向駐外館處申請者，駐外館處徵收費用有

困難時，得報請外交部代收，請求人應以新臺幣費額支

付。 

第三條  駐外館處辦理領事事務文件證明時，專為請求人所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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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查證費、電報費或文件郵遞費等相關費用，應由請求

人支付。 

         前項查證費，指受查證機關徵收之費用；電報費，由外

交部依各地區別定之；文件郵遞費，由各駐外館處按個

別案件實支數額徵收。 

第四條  領務人員基於人道或其他特殊考量，應請求於病榻前、

監獄或其他相類場所辦理領事事務文件證明者，除加收

費用美金七十元外，其所支出之交通費、住宿費及膳雜

費，應由請求人負擔。 

        前項交通費用核實計算，住宿費及膳雜費依「中央政府

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」之

出差地點日支數額全額計算。無住宿者，其膳雜費依出

差地點日支數額百分之四十計算。 

第五條  請求人或其他就法律上有利害關係之人請求閱覽駐外

館處辦理遺囑公證、認證及文件證明卷宗內文書者，每

閱覽一次，收取新臺幣二百元或美金六元。 

請求交付上揭卷宗內文書及其附屬文件之影本者，每份

收取新臺幣二百元或美金六元。 

第六條  外交部及駐外館處受理申請第二條各項事務後，因可歸

責於請求人或到場人之事由致不能完成職務之執行，或

依本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、第五款拒絕受理驗證

者，所繳規費不予退還。 

第七條   外交部及駐外館處受理申請第二條各項事務後，因請求

人之請求，得視業務及人力情形，指派專人立即或提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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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其申請案件，並加收速件處理費。但因公務或協助

處理急難救助需要，得免收之。 

         前項速件處理費，依第二條所定收費數額之二分之一收

取之。 

         外交部或駐外館處受理速件處理並製發收據後，請求人

不得撤回速件處理及要求退費。 

第八條  外交部為辦理外交事務、因應天災事變或協助處理急難

救助需要，得免徵文件證明費用。駐外館處經報請外交

部同意者，亦同。 

第九條 依本標準收費，應掣發收據，並註明收費幣別及  數

額。但有國庫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

形之一者，得免掣發。 

第十條 本標準所定收費數額，應依規費法第十一條之規  定定

期檢討。 

第十一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